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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 函
地址：30019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承辦人：張晏瑞
電話：03-5216121分機327

受文者：本府地政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府地劃字第114013520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

主旨：貴會所送本市東區東光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第3次會員

大會會議紀錄，備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7條規定辦理

兼復貴會114年8月6日東光自重字第1140806146號函。

二、按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34條第1項規定：

「理事會經研擬重劃分配結果草案後，應即檢具下列圖冊

提經會員大會通過，公告公開閱覽三十日，並通知土地所

有權人：一、計算負擔總計表。二、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

冊。三、重劃後土地分配圖。四、重劃前地籍圖。五、重

劃前後地號圖。六、重劃前後地價圖。」，爰旨揭紀錄及

相關圖冊請依照上開規定於會址公告及通知相關土地所有

權人，並副知本府。

正本：新竹市東區東光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（理事長林明儒）
副本：本府地政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11140006533

■■■■■■重劃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8/1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









